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 

济院字〔2021〕7 号  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各党总支（党委）、党支部： 

经研究决定：  

赵爱华同志任物理与信息工程系正处级组织员； 

刘广军同志任化学与化工系正处级组织员； 

王  军同志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正处级组织员； 

郭怀伟同志任学前教育学院（兖州师范校区）正处级组织

员。 

 

郭怀伟同志不再担任党群部门党总支书记职务； 

赵爱华同志不再担任机械工程系党总支书记职务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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